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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城镇

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增补助资金的通知

红塔区、通海县、华宁县、峨山县、新平县财政局：

通过全市各级共同努力，截至10月31日，玉溪市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出进度达85.1%，全省排名第二。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2025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指标的通知》（云财综〔2025〕43号），结合各县（市、区）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数，预算执行进度、往年项目资金缺口和目前的库款保障能力，现下达你们2025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增补助资金5 000.00万元，其中，红塔区2 000.00万元、通海县500.00万元、华宁县500.00万元、峨山县500.00万元、新平县1 500.00万元。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资金使用范围按照《云南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云财规〔2024〕12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
二、本次调增的资金纳入预算执行监控资金管理，收入列“1100258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；支出时，按用途分别列入“2210103棚户区改造”（城市危旧房改造）、“2210108老旧小区改造”、“2210111配租型住房保障”（保障性租赁住房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和“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”经济分类科目。

三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收到补助资金后，按照规定用途统筹用于本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、城市危旧房改造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，对于符合支出条件的项目务必于收到文件之后10日内形成支出。

四、请各县（市、区）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加强绩效目标管理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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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本局预算科、国库科、经济建设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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